2023年度南京市统计局普查中心
整体预算绩效自评价报告
　
为持续提高绩效管理质量，提升单位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水平，保障单位更好地履职尽责，根据《2024年南京市市级预算部门（单位）绩效管理工作要求》（宁财绩[2024]72号）要求，我单位对2023年度部门整体预算绩效进行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单位概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1.成立时间
南京市统计局普查中心成立于2005年。
2.单位主要职能
承担经济普查、参与人口和农业普查等事务性工作；负责国家、省布置的各项普查任务的日常管理，制定市情市力普查计划并指导；组织实施有关专项调查；提供有关调查统计数据并检查和评估数据质量；对各项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应用和统计分析；组织实施全市基本单位统计和名录库的更新维护；组织实施联网直报单位的申报审核；对名录库资料进行开发应用与分析研究。承办市统计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3.内设机构及人员情况
根据单位职责分工，本单位内设机构包括：秘书科、普查管理科、名录库管理科。本单位无下属单位。
[bookmark: _GoBack]截至2023年末，南京市统计局普查中心人员编制13名，实有在职人员11名，退休人员1名。
4.资产情况
南京市统计局普查中心为南京市统计局下属事业单位，资产纳入南京市统计局统一管理。
5.2023年重点工作任务
（1）全力以赴做好五经普单位清查。一是抢抓时间窗口按要求抓紧改进名录库维护更新工作，及时开展专项治理，全力提升名录库数据质量，重点提高单位地址、联系方式的准确度，为单位清查和普查打好基础。二是组织专题攻关，研究有效清查办法。三是加强部门沟通合作，高质量协同编制清查底册，积极巩固和拓展部门合作，争取丰富信息共享内容，扎实做好部门信息与名录库信息比对核实工作，积极争取部门深度参与单位查疑补漏等清查环节，提高单位查找率和数据认可度。四是严格执行方案，做好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信息采集，组织普查员认真开展“地毯式”清查，从地域上确保普查不重不漏，从底册上确认单位无一遗漏，努力做到清查结果完整准确可信。
（2）精心组织做好五经普综合协调。一是继续主动作为，加大推进力度。二是全盘统筹协调，按照普查工作总体安排，牵头制定全市普查工作规划，建立各项普查工作机制，及时掌握普查工作进度，做到全盘工作有统筹、重点事项有督办、关键环节有把控。三是做好内部管理，完成各类文件通知和讲话稿、汇报材料的起草工作；收集市及以下各普查机构工作动态，编发普查工作简报和大事记，组织撰写普查工作动态信息，维护更新市级经济普查网站（内、外网）；承办以领导小组或办公室名义召开的综合性会议会务工作；及时提出普查过程中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3）持之以恒做好名录库维护更新和管理。一是按制度要求认真做好名录库的常规维护更新工作，及时分析评估名录库单位数量变动情况，切实加强名录库维护更新力量。二是狠抓数据质量。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理念，坚持把名录库维护更新抓在经常、融入日常、做在平常、落到实处。三是收好用好管好部门共享信息。
（4）紧盯入库关口加强调查单位管理。一是严把调查单位“入退库”关。二是扎实开展调查单位年报工作。明确目标任务，精心组织实施，加强指标信息填报审核和汇总评估，确保报表数据质量。三是进一步加强调查单位数据质量核查，强化责任担当，抓细抓实各工作环节，不断夯实调查单位数据质量基础。
 (二)单位收支情况
2023年初预算457.53万元，调整后预算收入476.6万元，实际支出476.6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全部为基本支出。
 (三)单位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14138][bookmark: _Toc18708]1.中长期发展目标
健全基本单位名录库。围绕国家基本单位调查制度改革方案和江苏省基本单位名录库工作安排，加强对部门新增、注销、变更单位的分析研究和预处理，组织开展基本单位名录库入库工作；大力推进符合国家标准“四上”单位的入库组织工作，积极做好“准四上”单位调查和“四上”单位培育工作。探索以名录库数据挖掘为基础的全行业测算统计服务工作，为各行业、产业、产业链、区域等提供非常规调查之外的推算参数。
2.2023年度绩效目标
紧紧围绕全年的目标任务，科学统筹谋划、深化探讨研究、创新工作思路，竭力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基本单位名录库维护更新、一套表调查单位审核确认等工作，认真组织完成年报审核及验收，开展一套表单位数据质量核查，规范数据提供流程、明确使用范围，提供数据共享服务。
二、评价结论
1、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评价对象为南京市统计局普查中心单位整体绩效，评价时间范围为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2、评价方式
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各项评价指标按其重要性程度设定分值（权重），总分设为100分，等级划为四档：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3、评价结论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科学规范、公平公正、绩效相关、重点核查的原则，对部门决策、部门管理、部门履职、履职绩效、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内容进行剖析，制定了评价标准和评分规则。经审核评定，2023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得分98.8分，等级为“优”，评分见下表（具体见附件）：
	项目
	部门决策
	部门管理
	部门履职
	履职效益
	可持续发
展能力
	加减分项
	得分合计

	标准分值
	15
	23
	38
	17
	7
	
	100

	评价得分
	14.8
	22.5
	38
	17
	6.5
	
	98.8


[bookmark: _Toc16326][bookmark: _Toc2334][bookmark: _Toc30176][bookmark: _Toc7570][bookmark: _Toc23428]三、部门履职成效
2023年是经济普查年，普查中心以五经普为契机，坚持以数据质量为中心不动摇，继续做好五经普、名录库维护更新和调查单位管理等各项工作，为真实准确全面反映全市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有力有序推进经济普查工作
一是组织架构高规格。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五经普工作，全市成立由市长亲自挂帅、53个职能部门“一把手”为成员的高规格经普领导小组。各区和街镇领导小组比照全市，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市、区、街镇、普查区一体化的工作网络。二是考核督查促落实。我市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列入2023年和2024年市委、市政府年度重点工作，并将经济普查各阶段业务纳入全市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有力推动经济普查的组织实施。三是突出组织保障。落实机构、人员、经费，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内设机构，精选业务能力强、有普查工作经验的精兵强将从事普查工作。四是精心组织清查。全面开展名录库专项清理，有效提升在库单位质量；按照“查实找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要求，全面开展“地毯式”清查和查疑补漏等工作，于12月完成清查数据上报工作。
（二）精心组织基本单位更新管理
完成2022年基本单位统计年报审核。做好全市新增、变更、剔除法人单位及产业活动单位工作。
（三）持续加强调查单位管理
一是认真组织年报验收。加强报表审核力度，确保调查表填报完整、企业基本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高质量完成1.8万家调查单位基本情况的审核验收；二是及时清退消亡单位。按月比对市场监管部门注销单位名录，及时发现并退出已注销的在库调查单位。三是全面核查在库单位。针对一套表调查单位事前、事中、事后研究确定具体的核查路径和方法，组织各区全面核查一套表调查单位，确保单位的真实性和指标的准确性。四是规范开展调查单位审核确认工作。完成年度和10次月度审批，市级共上报国家近4436家。不断完善“准四上”单位的调查和监测规范，获取税务部门相关数据进行单位跟踪监测，及时发现达标单位并纳入统计范围，确保达标单位应入尽入。
（四）有序开展单位数据质量核查
为提高基本单位名录库数据质量，确保统计单位的真实性、准确性，按照省局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并下发《关于开展2023年一套表调查单位名录库数据质量核查工作的通知》，指导各板块在7月-9月自主开展本地区数据全面自查，累计自查20094家，对于查出的问题及时纠正。
（五）依规共享单位名录数据
为提升名录统计的服务价值，普查中心按照《统计法》《部门共享国家统计基本单位名录库信息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规范数据提供流程、明确使用范围，提供数据共享服务。2023年，普查中心除了为局内处室提供名录资料，还先后为市国资委、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工会、市政务办、市税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大数据局、市投促局、市科技局等部门提供单位名录资料。
（六）积极拓展工作思路
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关注下，“四上”新增的工作备受关注，全方位树立了“先有库再有数”的理念，用一个月的时间与市各相关部门及基层单位进行座谈沟通商讨，制定了《南京市加强“四上”企业培育工作的实施意见》，旨在通过此文推进“四上”单位新增入库工作，全市全年共新增四上单位2600余家。
[bookmark: _Toc4226][bookmark: _Toc18171][bookmark: _Toc26987][bookmark: _Toc4587][bookmark: _Toc1704]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单位数据核查比例有待提升
[bookmark: _Toc18178][bookmark: _Toc657][bookmark: _Toc32191][bookmark: _Toc16482][bookmark: _Toc19465]为提高名录库数据质量，按省局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开展单位数据质量实地核查等工作，但存在专业抽查检查比例有限，对绩效目标的跟踪不够的情况。
（二）内部控制管理及信息化建设有待加强
已成立内部控制建设领导小组，出台并修改完善了内部控制制度，但内部控制工作如资产管理等还需进一步加强，履行监督职能还有待提高，内部控制信息化建设还有不足。
[bookmark: _Toc20658][bookmark: _Toc3539][bookmark: _Toc14165][bookmark: _Toc16166][bookmark: _Toc20369]五、有关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单位数据核查机制
强化数据核查的组织领导，强化数据核查结果运用，充分利用获取的信息，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数据比对，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
[bookmark: _Toc19161][bookmark: _Toc2531][bookmark: _Toc31282][bookmark: _Toc28697][bookmark: _Toc9303]（二）完善内部控制管理
强化控制环境、组织架构等管理要素构建，不断完善授权批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绩效管理、合同管理、档案管理等各项管理制度，不断加强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严格执行资产管理规定，加强实物资产管理，年末按规定进行盘点，提高资产管理水平。同时加强信息化建设，使其贯穿单位内部控制各环节。
六、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bookmark: _Toc3880][bookmark: _Toc8814][bookmark: _Toc24992][bookmark: _Toc13862][bookmark: _Toc27308]（一）评价目的
部门整体绩效评价重点围绕部门工作职责，统筹考虑资产和业务活动，以预算资金管理为主线，从部门的管理效率、运行成本、社会效应、履职效能、服务对象满意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评价衡量部门整体及核心业务实施的最终成效，进而推动提高部门整体绩效水平。
[bookmark: _Toc17244][bookmark: _Toc28645][bookmark: _Toc8357][bookmark: _Toc12090][bookmark: _Toc10869][bookmark: _Toc7195][bookmark: _Toc21414]（二）评价依据
[bookmark: _Toc26314][bookmark: _Toc26946]1.财政部绩效管理相关政策文件
（1）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
（2）《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等。
[bookmark: _Toc14591][bookmark: _Toc30887]2.省市绩效管理相关政策文件
（1）《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苏发〔2019〕6号）；
（2）《关于印发<南京市市级财政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宁财绩〔2020〕260号）；
[bookmark: _Toc4434][bookmark: _Toc8249]3.部门财务资料、业务管理材料以及项目所涉及相关政策文件
（1）《南京市统计局财务管理办法》；
（2）《南京市统计局内部控制手册》；
（3）《“十四五”时期南京市统计事业发展规划》；
（4）《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管理办法》；
（5）《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标准和常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表》；
（6）其他相关资料等。
[bookmark: _Toc7479][bookmark: _Toc2191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374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433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947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4050][bookmark: _Toc31763] （三）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南京市统计局普查中心只有基本支出，没有项目支出，与统计局合署办公，资产及人员由南京市统计局统一管理。

[bookmark: _Toc891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380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6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2996_WPSOffice_Level1]附件：南京市统计局普查中心2023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bookmark: _Toc8398][bookmark: _Toc6335][bookmark: _Toc24458][bookmark: _Toc1856][bookmark: _Toc3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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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市统计局普查中心2023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
	标准值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权重
	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A部门决策
（15分）
	A1决策机制
（5分）
	A11决策制度的规范性
	规范
	考察部门决策制度是否符合规范，如：是否有重要事项决策制度、“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制度等。
	1.部门有完善决策机制，如“三重一大”等重要事项决策制度，发现一处不完善扣减20%权重，扣完为止；
2.决策制度的制定规范、科学，发现一处不完善扣减20%权重，扣完为止。
以上2项各占1/2权重分，符合得对应权重分，否则不得分。
	2
	2

	
	
	A12决策执行有效性
	有效
	考察部门决策是否按照决策制度及流程执行。
	部门按照决策制度执行决策流程，得对应权重分，发现一处未按制度执行扣减20%权重，扣完为止。
	2
	2

	
	
	A13决策执行监督制衡机制
	科学
	考察部门决策执行是否有相关的监督制衡机制，如：是否有内部有关部门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等。
	1.部门决策执行有相关监督机制制衡；
2.相关监督制衡机制制定科学、合理。
以上2项各占1/2权重分，符合得对应权重分，否则不得分。
	1
	1

	
	A2中长期规划
（4分）
	A21中长期规划明确性
	明确
	考察部门是否启动制定中长期规划。
	1.部门启动中长期战略规划；
2.规划对总体目标、规划实施内容、时间安排有明确安排。
以上2项各占1/2权重分，符合得对应权重分，否则不得分。
	2
	2

	
	
	A22中长期规划与部门职能的匹配性
	匹配
	考察部门的中长期规划是否与其部门职能相匹配，中长期规划任务是否能对应部门职能，明确责任到人。
	中长期规划均符合部门职能。符合条件得分，否则每有一项不符合扣1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2

	
	A3年度工作计划
（4分）
	A31年度工作计划明确性
	明确
	考察部门是否有明确的年度工作计划，当年计划安排是否对年度绩效目标、规划实施内容、时间安排有明确安排。
	1.部门具有年度工作计划安排；
2.当年计划安排对年度绩效目标、规划实施内容、时间安排有明确安排。
以上2项各占1/2权重分，符合得对应权重分，否则不得分。
	2
	2

	
	
	A32年度工作计划与部门职能的匹配性
	匹配
	考察部门的年度工作计划是否与其部门职能相匹配，年度工作计划是否能对应部门职能，明确责任到人。
	年度工作计划中的各项计划均符合部门职能。符合条件得分，否则每有一项不符合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2

	
	A4部门预算编制
（2分）
	A41预算编制科学规范
	科学；规范
	考察部门的预算编制是否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流程设计是否科学规范。
	1.预算编制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得0.5分；
2.预算编制流程设计科学规范得0.5分；
	1
	0.9

	
	
	A42预算编制与重点工作任务的匹配性
	较高
	考察部门的预算编制与重点工作任务的匹配程度。
	部门的预算编制与重点工作任务相匹配。匹配程度较高得对应权重分，否则酌情得分。
	1
	0.9

	B部门管理（23分）
	B1预算执行
（4分）
	B11财政预算执行率
	100%
	考察部门的年度预算执行情况。
	部门预算执行率=（部门实际支出额/部门预算资金总额）×100%。执行率达100%得对应权重分，否则按比例计算得分。
	2
	2

	
	
	B12“三公”经费控制率
	100%
	“三公”经费使用超支扣分，若不超支则不扣分。
	“三公经费”控制率=当年“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当年“三公经费”预算数×100%。该“三公经费”包含安排在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中的资金。达到目标值得满分，否则按比例计算得分。
	1
	1

	
	
	B13预决算信息公开情况
	规范
	预决算是否在“双平台”进行公开，内容和时限是否符合要求。
	1.预算按要求及时公开；
2.决算按要求及时公开。
以上2项各占1/2权重分，符合得对应权重分，否则不得分。
	1
	1

	
	B2收支管理
（3分）
	B21收支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考察部门收支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如：是否建立健全财务机构岗位责任制、是否建立健全货币资金管理制度；是否建立健全财产物资管理制度等。
	1.部门制定有收支管理制度；
2.部门收支管理制度制定是否健全、完善。
以上2项各占1/2权重分，符合得对应权重分，否则不得分。
	1
	1

	
	
	B22收支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考察部门收支管理是否按照制度执行，考察日常收支是否规范。
	部门按照收支管理制度执行收支管理得权重分，否则每发现不符合规范处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2

	
	B3资产管理
（3分）
	B31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考察部门资产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是否建立资产配置、资产处置等方面的制度。
	1.部门制定有资产管理制度；
2.部门资产管理制度制定是否健全、完善。
以上2项各占1/2权重分，符合得对应权重分，否则不得分。
	1
	1

	
	
	B32资产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考察部门资产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是否按照规定对资产进行配置、处置等。
	部门按照资产管理制度执行资产管理得权重分，否则每发现不符合规范处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1.9

	
	B4政府采购管理
（3分）
	B41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考察部门政府采购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如是否对政府采购业务预算、政府采购活动控制、政府采购验收等方面作出规定。
	1.部门制定有政府采购管理制度；
2.部门政府管理制度制定健全、完善。
以上2项各占1/2权重分，符合得对应权重分，否则不得分。
	1
	1

	
	
	B42政府采购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考察部门政府采购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如是否按规定编写政府采购业务预算、对采购项目进行验收等。
	部门按照政府采购管理制度执行政府采购得权重分，否则每发现不符合规范处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2

	
	B5内部控制管理
（3分）
	B51内部控制建设情况
	健全
	考察部门内控制度建立健全情况，是否编写一整套完善的内控制度手册。
	1.部门制定有内部管理控制制度；
2.部门内部管理控制制度健全、完善。
以上2项各占1/2权重分，符合得对应权重分，否则不得分。
	1
	1

	
	
	B52内部控制执行情况
	规范
	考察部门内控制度执行情况，是否按照内部控制管理手册开展日常工作。
	部门按照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内控管理得权重分，否则每发现不符合规范处扣1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1.8

	
	B6人员管理
（3分）
	B61人事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考察部门是否建立相关人事管理考核办法及制度的执行以及应用情况
	1.建立了人事管理制度及考核办法；
2.根据人事管理制度等开展人事考核；
3.对人事考核结果进行应用。
以上三项各占1/3权重分，有则得分，否则扣除对应权重分。
	1.5
	1.5

	
	
	B62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考察部门年度实际在职人员数与编制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对人员成本的控制程度。（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员数/编制数）×100%）。
	在职人员控制率达到目标值得对应权重分，否则每降低或超过一个百分点扣减1%权重分，扣完即止。
	1.5
	1.5

	
	B7预算绩效管理
（4分）
	B71组织管理情况
	规范
	考察部门是否建立完善的考核指标体系，如：制度建设、职能配置、分行业的指标体系等。
	1.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制定有相应的制度；
2.部门针对部门职能及专项资金方向建立相应的行业指标体系。
以上2项各占1/2权重分，符合得对应权重分，否则不得分。
	1
	1

	
	
	B72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规范
	考察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如对单个项目是否开展年初绩效目标申报、事前评估、跟踪评价、事后评价等工作。
	1.部门按要求开展目标管理；
2.部门按要求开展跟踪评价；
3.部门按要求开展自评价；
4.部门对于绩效评价结果进行相应的整改落实。
以上4项各占1/4权重分，符合得对应权重分，否则不得分。
	2
	1.8

	
	
	B73绩效信息公开
	公开
	绩效信息是否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时限，在门户网站和江苏省政务信息公开平台上进行“双平台”公开。
	绩效信息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时限在“双平台”进行公开得权重分，否则每发现不符合规范处，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1
	1

	C部门履职
（38分）
	C1日常统计调查任务
（6分）
	C11完成情况
	完成
	考察日常统计调查任务完成情况，从完成的数量、质量、完成时效等方面考核。
	已完成日常统计调查任务得2分，否则不得分。
	2
	2

	
	
	C12完成
及时性
	及时
	
	日常调查统计任务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完成得权重分，每发现一项工作未及时完成，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2

	
	
	C13完成
质量
	符合要求和标准
	
	日常调查统计任务100%符合要求和标准得满分，每发现一项不合格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2

	
	C2交办任务、考核任务（6分）
	C21完成
情况
	完成
	考察年度对省、市领导、市办公厅等单位交办任务和考核任务的完成情况，从完成的数量、质量、完成时效等方面考核。
	已完成交办任务和考核任务得2分，否则不得分。
	2
	2

	
	
	C22完成及时性
	及时
	
	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完成得权重分，每发现一项工作未及时完成，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2

	
	
	C23完成
质量
	符合
要求
	
	任务100%符合要求和标准得满分，否则酌情得分。
	2
	2

	
	C3名录库管理工作任务（10分）
	C31完成
情况
	完成
	考察名录库管理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从完成的数量、质量、完成时效等方面考核。
	已完成名录库管理相关年度工作任务得4分，否则不得分。
	4
	4

	
	
	C32完成及时性
	及时
	
	名录库管理年度工作任务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完成得权重分，每发现一项工作未及时完成，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3
	3

	
	
	C33完成质量
	符合要求和标准
	
	名录库管理年度工作任务100%符合要求和标准得满分，每发现一项不合格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3
	3

	
	C4调查单位审核管理
（5分）
	C41完成情况
	完成
	考察“准四上”单位监测、一套表单位审核确认等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从完成的数量、质量、完成时效等方面考核。
	已完成年度工作任务得2分，否则不得分。
	2
	2

	
	
	C42完成及时性
	及时
	
	年度工作任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完成得权重分，每发现一项工作未及时完成，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1
	1

	
	
	C43完成质量
	符合要求和标准
	
	1.年度工作任务100%符合要求和标准得1分，每发现一项不合格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资金使用效益明显得1分，每发现一项使用效益不明显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2

	
	C5开展单位数据质量核查
（5分）
	C51全市核查计划完成率
	100%
	考察年度单位数据核查计划完成情况。
	1.完成年度核查计划得1分，每发现一项未完成扣减0.25分，扣完为止；
2.已完成核查按规定时间节点开始和完成得1分，每发现一项未按规定时间开始或完成扣减0.25分。
	2
	2

	
	
	C52省局现场抽查正确率
	100%
	考察省局基本单位数据质量抽查情况。
	1.完成年度省局抽查得1分，每发现一项未完成扣减0.25分，扣完为止；
2.已完成抽查按规定时间节点开始和完成得1分，每发现一项实质性错误扣减0.25分。
	2
	2

	
	
	C53核查问题纠正完成率
	100%
	考察核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问题100%整改得满分，每发现一项未整改扣5%权重分，扣完为止。
	1
	1

	
	C6五经普清查、协调工作开展情况
（6分）
	C61组织领导及工作推进情况
	完成
	考察五经普组织领导及工作推进情况。
	1.市区二级组织架构形成有效工作网络得1分，未建立0分；
2.市区二级经普工作有效推进得2分，每发现一地未按规定时间完成扣减0.5分，扣完为止。
	3
	3

	
	
	C62单位清查工作情况
	完成
	考察经普单位清查工作完成情况。
	1.经普单位清查工作完成得1分；
2.单位清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得1分；
3.单位清查符合质量控制要求得1分，每发现一项未按要求完成扣减0.25分，扣完为止。
	3
	3

	D履职绩效（17分）
	D1经济效益（7分）
	D11数据的比较分析和挖掘应用
	显著
	考察统计工作对经济运行的针对性研判和规律性把握。
	①建立了月度预测、预判、预警制度得1分；
②拓宽创新了重点领域监测，强化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统计监测得2分；
③有序开展各项调查，把脉经济加强统计分析研究，数据分析预测具有一定前瞻性，为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和社会热点等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得4分。
	7
	7

	
	D2社会效益
（6分）
	D21建立和完善统计工作宣传机制
	完善
	考察部门履职对统计宣传工作情况的影响。
	①利用主流媒体和工作部门报刊、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平台，宣传统计工作，加强数据解读，强化舆论指导，不断提高社会影响力得5分。
②12345平台及时回复咨询信息，每发现一例未及时回复扣0.25分，满分1分，扣完为止。
	6
	6

	
	D3公众评价
（4分）
	D31社会公众满意度
	90%
	考察调查对象、相关部门、社会公众对相关工作的满意程度。
	针对调查对象、相关部门、社会公众进行满意度调查，满意度≧90%得7分，80%≦比值<90%得6分，70%≦比值<80%得3分，60%≦比值<70%得1分，<60%不得分。
	4
	4

	E可持续发展能力
（7分）
	E1长效机制建立
（7分）
	E11人力资源建设情况
	良好
	考察人才队伍建设情况。
	①制定了人才培养计划、人才选拔运用、人才激励措施等得0.5分；
②部门人员定期接受业务或政策培训得0.75分。
③按计划对区级及以下单位组织业务或政策培训得0.75分。
	2
	2

	
	
	E12信息化水平建设
	建成
	考察办公流程、业务开展的信息化建设状况。
	①建立了办公流程、业务开展相关的信息系统得1分；
②办公流程、业务开展均能通过单位的信息系统实现得1分。
③定期开展网络安全巡检监测工作和重要信息系统等级保护测评工作得1分。
	3
	2.5

	
	
	E13部门联动机制
	完善
	考察与外单位，以及部门间沟通合作情况。
	①各业务板块、各部门间定期举行交流会，得1分，否则不得分。
②与市场监管、发改、商务、税务等部门进行数据的定期交换、比对得1分，否则不得分。
	1
	1

	
	
	E14依规共享单位名录数据
	完善
	考察单位名录数据依规共享完善情况。
	①推进名录库动态维护更新机制改革，及时获得单位新增、变更、撤销等基本信息。
②构建部门数据交换机制，通过市场监管、投促、税务、投资等部门间数据的定期交换，筛选出准四上单位进一步做好名库录新增和退库及转业的审核工作，建立四上企业培育跟踪名录库。
③定期对“四上”企业统计调查制度执行情况开展核查。
④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发名录数据的应用价值，开展更多的统计分析研究。
以上4项各得1/4权重分。
	1
	1

	G加减分项
	G1加分项
	G11受到嘉奖
	
	考察部门获得国务院、省级嘉奖情况。
	每获得一项得1分。
	
	

	
	G2减分项
	G21违法违纪
	
	考察部门或工作人员是否存在违法违纪情况。
	每发现一次扣3分。
	
	

	合计
	100
	98.8




